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【碩、博士班 法學外文-不計入畢業學分】 免修申請表
申請日期: ____/_____/_____  申請人年級:______  學號: ________________  姓名: 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：              
注意事項：
一、申請人請檢附原校「歷年成績單」、申請科目之「課程綱要」，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請儘早提出申請，以免來不及補修課程而影響畢業。
二、請依照本系相關辦法及規定辦理，摘錄如下：
本系碩士學位修業補充規定第二條第二、三項：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修習外文（任選英、德、日、法文等）法學名著選讀四學分。前項規定之外文法學名著選讀不計入畢業學分。」
博士班修業規定第二條第二項：「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至少修習4學分之外國文法學名著選讀或法學外文課程，不計入畢業學分。」
三、本系不計學分之「抵免」以「免修」方式審核，可不用檢附未計入原校畢業學分之證明，免修科目不會出現在成績單上，請申請人自行保留已審查完畢之本表，並於畢業審核時，一併提送本系辦公室辦理畢業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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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總計承認        科  ________學分（「法學外文」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數）                 主任同意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